
财政评价结果公开信息表

评价对象 奉贤区庄行镇市级土地整治项目（二期）

决算金额

（万元）
8,821.62

预算主管部门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价得分 84.85

评价等级 良

主要绩效

项目产出成效良好，综合效益突出。项目完成土

地平整、灌溉排水、田间道路等主体工程，灌溉保证

率达 95%，道路通达率 100%，新增耕地率 3.14%，

验收一次性通过。水稻产量提升，土地利用率提高，

水稻种植机械化作业全覆盖，村民满意度达 87.33%。

主要问题

1.全域统筹机制缺位，跨部门协同效能不足。一

是土地整治与区域内其他项目（郊野公园、美丽乡村

建设）规划衔接不足，导致设计内容重复或冲突，比

如渔沥林盘节点生态工程和浦卫门户节点生态工程。

项目立项阶段跨部门联审机制尚未健全，项目实施后

与相关部门间信息共享不够及时。二是村镇参与前期

设计的深度不足，影响施工效率和效果。一方面，镇

级政府作为重要参与方，缺乏统筹协调能力，被动应

对多渠道项目叠加的矛盾。另一方面，规划设计单位

以技术规范为主导，未充分调研村民实际需求。

2.实施管理严谨性不足，管控链条存在断点。一

是未规范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二是资金使用效

率偏低。项目存在约 484.40 万元结余资金未及时退

还（36.31万元利息收入和 448.09万元建设项目资金

结余已于 2025年 6月 3日退还）、资金未及时申请使

用等情况，导致资金宕存于市土整中心和区规划资源

局。三是合同管理粗放。合同关键条款缺失，例如“村

庄整治工程设计”分包项目未签订分包合同。市土地

整理中心并未就分包事项决议形成管理制度。四是部

分流程落实时效性欠佳。规划设计优化批复时间晚于

镇级验收时间，且验收周期过长，影响项目效益释放

等。



3.后期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长效保障机制不健

全。一是项目资产未入账，工程竣工验收后，市土地

整理中心未积极督促镇政府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未形成管护内容清单。二是奉贤区庄行镇人民政府与

渔沥村间尚未签订管护协议，管护主体职责未夯实。

三是已完工工程维护管理工作不到位，湿地公园管护

效果一般。

整改建议

1.强化全域统筹与部门协同，构建“多规合一”

实施机制。一是建立跨部门联审与信息共享机制。建

议由市规划资源局牵头整合郊野公园、美丽乡村等专

项规划，明确工程边界与责任分工，从源头规避重复

建设。二是深化村镇参与设计机制。建议市土地整理

中心探讨优化乡镇政府、村委和村民参与项目前期设

计机制，充分调动村镇参与前期设计，减少设计变更。

三是做实做深项目前期设计工作。建议市土地整理中

心更加注重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明确设计单位依据测

绘资料深入项目实地合理确定项目区内各建设主体

的位置、轴线、尺寸等要求，避免不必要的设计变更，

影响施工进度。

2.完善全过程管控体系，提升实施规范性与效率

性。一是刚性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和资金管理要求。严

格落实本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要求，编

制绩效目标申报表；严格落实结余资金处置要求，结

余资金及时上缴国库。二是规范合同与分包管理。明

确附加工程量清单、分包比例上限等条款，重点约束

分包程序合规性问题。三是优化验收流程时效。探讨

将工程复核等环节适当前置，探索新增耕地复垦等单

项工程分年度验收。

3.压实管护责任与资金保障，健全长效运维机

制。一是及时完成资产价值核定，推进资产登记入账。

二是落实管护协议要求，压实后期管护责任，强化对

维护管理的监督。建议市土地整理中心进一步落实

《上海市市级土地整治项目工程后期管护协议》要

求，不定期组织农业、水利、生态等相关部门专业技

术人员对项目设施管护进行检查。

评价机构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